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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2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人社部发〔2021〕65号)、《湖南省实施〈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办法》(湘人社规〔2022〕4号)等文件精神及规定，我公司愿为衡阳市范围内工程建设项目单位应缴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提供担保服务，现承诺如下：
1.我公司在衡阳市常设办事机构，遇有地址、人员等变更须向贵局报备。
2.我公司不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代办业务，不以低费竞争方式，扰乱市场。
3.我公司出具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保函为不免责免赔、无条件、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独立保函。
4.经贵局确认的被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对象及拖欠工资金额的，我司在接到贵局发出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后，将无条件在5个工作日内严格按照贵局确认的被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足额支付至指定的农民工银行卡或指定账户上，但我司支付的赔付金额以担保金额为限。
5.按监管部门要求缴纳人民币300万元作为农民工工资代偿准备金，遇有紧急情况，贵局向我公司下达动用指令后，可在1个工作日内从我公司保证金账户中直接划支；我公司须在划支后5个工作日内补足相应保证金金额。
6.我公司将严格履行承诺，在执业过程中将严格按照《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人社部发〔2021〕65号)、《湖南省实施〈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办法》(湘人社规〔2022〕4号)等文件执行。如存在违反该承诺情形的，贵局有权追究我司相关法律责任并取消我司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担保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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